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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富村安置区项目建设工程投标代理合同补充协议
成本代码：2.4.2
合同编号：LFC.B.QQ-005-B01
甲方：洛阳龙兆置业有限公司
乙方：捷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
签订日期：2021年5月  日 
刘富村安置区项目建设工程投标代理合同
补充协议
甲方（委托人）：洛阳龙兆置业有限公司    
乙方（咨询人）：捷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
甲乙双方于2021年3月签订了编号为LFC.B.QQ-005的刘富村安置区项目建设工程投标代理合同（以下简称原合同），经双方协商对原合同部分内容进行变更，达成本协议，以供双方遵守执行。
一、原合同第三部分第二十四条“委托人同意按以下的计算方法、支付时间与金额，支付咨询人的正常服务酬金”内容变更如下：
服务费按照双方约定总价人民币大写：叁万元整（小写：30000.00元，上述金额为含税金额，其中：不含税金额为人民币小写：29702.97元，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为1%，税款为人民币小写：297.03元），由委托人在领取中标通知书后一个月内，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向咨询认一次性支付。
二、质量、工期等本补充协议未涉及内容仍按照原合同执行。
三、本补充协议作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，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四、本补充协议一式柒份，甲方伍份，乙方贰份，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 方：洛阳龙兆置业有限公司   乙 方：捷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            法定代表人： 
或授权委托人：          或授权委托人：
税号：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税号：914103007616901302 
账户： 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账户：261103420234
开户行：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开户行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自贸区支行
日期：2021年5月   日      日期：2021年5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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